达州市生态环境局

关于智能输配电设备生产及安装项目（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四川纵恒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你公司《智能输配电设备生产及安装项目（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及《智能输配电设备生产及安装项目（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表技术审查会专家组审查意见》（下称“评审意见”）已收悉。经审查，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位于达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石河村，占地面积为60.40亩，总建筑面积约为55100m2。建设有生产车间、研发、办公大楼及轻工车间，并配套建设道路、停车场、围墙、绿化、环保设施、供配电、给排水、消防等公用辅助工程，项目建成后预计年生产智能输配电设备11000台/套。
项目建设总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等相关要求。在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的前提下，项目建设的不利生态环境影响可得到减缓和控制。你公司须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和本批复要求。

二、项目建设及运行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贯彻落实“预防为主、保护优先”的原则，严格按照报告表提出的要求，落实各项环保措施。

（二）强化环境管理，严格落实各项环保措施，优化施工方案，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尽可能减缓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以及项目废水、噪声、固废、扬尘等对周边的影响。

（三）严格落实并优化大气污染防治措施。项目营运期间，切割冲孔、打磨粉尘通过自身沉降后，在车间内无组织排放，激光切割的烟尘经集气罩收集后通过排气筒（DA001）排放；焊接烟尘通过焊烟处理器处理后，在车间内无组织排放；喷塑粉尘通过滤筒式粉末回收装置回收处理，少量未被回收的塑粉通过15m高的排气筒（DA001）排放，且项目设置独立的封闭喷粉室，防止粉尘逸散；固化废气主要包括有机废气和天然气燃烧废气（含烘干废气），一同经管道收集后，进入1#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通过15m高的排气筒（DA001）排放；油漆及稀释剂配比以及刷漆均在喷粉室内进行，产生的废气通过集气罩收集后，进入2#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由15m高的排气筒DA001排放；油烟废气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通过烟道引至楼顶高空排放；柴油发电机废气经设备自带的消烟除尘装置处理后排放。

（四）严格落实并优化水污染防治措施。项目营运期间，清洗废水导入中和沉淀池沉淀处理后，循环使用，不外排；食堂废水经隔油沉淀池处理后，同地面清洁废水、生活污水一同经过化粪池收集处理后排入市政管网。
（五）严格落实并优化振动及噪声污染防治措施。运营期产生的噪声主要源自机械设备。为有效控制噪声污染，项目须采取多项针对性措施：一是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低噪声设备；二是合理布局车间平面，将生产设备设置在车间内，有效利用距离衰减，实现厂界噪声达标排放；三是产噪设备底部采取基础减振，减少噪声源强值；对可能产生振动的管道，特别是泵出口管道，采取柔性连接的措施，以控制振动噪声；四是加强日常管理，经常保养和维护机械设备避免设备在不良状态下运行;五是合理安排工作时间，生产作业时间安排在8:00-18:00，夜间不生产等。

（六）严格落实并优化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运营期间，项目生产所产生的废钢材边角料（金属屑）及废焊丝头及废包装定期出售至废品收购公司，生活垃圾经收集后，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置；餐厨垃圾及油脂桶装收集后交由达州高新区具有资质的餐厨垃圾收运单位收运处理；化粪池污泥由环卫部门定期清掏。项目产生的废机油、废机油桶、含油抹布及手套、废油漆、废油漆桶、废稀释剂桶、废磷化液以及废酸等包装桶、废活性炭、脱脂池、清洗池、中和沉淀池以及磷化池打捞废渣等危险废物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定期交由具有资质的单位处理。。
（七）严格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针对环境风险产生环节，完善项目环境风险防范减缓措施和事故应急预案，避免发生环境污染事故。一旦发生环境风险事故，立即向当地生态环境部门报告，并采取风险防范处置措施，严防环境污染。

（八）认真落实报告表提出的环境管理和环境监测计划，依法定期向公众发布环境信息，主动接受社会监督，项目实施过程中应建立畅通的公众参与平台，及时解决公众提出的合理环境诉求。

（九）对项目涉及的安全风险事故相关问题和控制措施以安全监管部门的要求为准。项目建设运营应依法办理其他相关行政手续。

（十）项目建设涉及其它相关生态环境问题必须严格按照报告表的要求和评审意见落实

三、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竣工后，你公司是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责任主体，应当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标准，组织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编制验收报告，公开相关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四、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如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你公司应当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自批准之日起超过五年，方决定该项目开工建设的，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报原审批部门重新审核。

五、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一切损失及后果由建设单位自行承担：

（一）项目建设未严格按照报告表及批复要求落实各项措施，擅自改变工艺、污染防治措施等，造成污染危害、污染事故或污染扰民；

（二）未按照报告表及批复要求，擅自排放其他污染物或其他有毒有害物质；

（三）环境影响报告表或其他相关内容存在弄虚作假情况。

六、由达州高新区生态环境局负责该项目日常环境保护监督检查工作，履行属地监管职责，按照《关于进一步完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及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监管工作机制的意见》（环执法〔2021〕70号）要求，加强对该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监督检查和自主验收监管工作。

七、你公司应按规定接受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日常监督检查。

                               达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5年12月23日


